房地产抵押估价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委托方资料（估价人员看原件，带走复印件）

1、企业营业执照（当委估房地产属于公司产权，由企业或有关单位委托评估时） 

2、个人身份证（当委估房地产属于个人产权，由个人委托评估时）
二、产证、规划、设计资料（估价人员看原件，带走复印件）
（一）土地证资料

《国有土地使用证》（无土地分割证时，提供大土地证）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

（二）规划资料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局或规划局签发的项目有关文件资料（如：规划批复、规划函件等）

《工程施工许可证》

设计资料：《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或规划审批的《设计方案》

《施工总平面图》（主要为含各项建设指标说明的总平面图）等

工程施工合同

（三）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建筑物，应提供：

《不动产权证书》

（四）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建筑物，应提供：

房屋竣工验收报告

工程决算汇总资料

测绘公司出具关于建筑物建筑面积的测绘报告

（五）租售资料

《购房合同》

《租赁合同》

三、抵押物房地产的权利情况

依据：

房地产抵押价值为抵押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市场价值，等于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市场价值减去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其中，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价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提供资料：
如有欠付地价款、欠付购房款、欠付建筑工程款，应出具书面说明，并列明金额；

如已办理过抵押尚未还清，应提供抵押《他项权利证》复印件，应出具书面说明，并列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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